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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滙豐保險財富分析推廣活動 - 條款及細則 

 

1. 滙豐保險財富分析推廣活動（「推廣活動」）由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包括首尾兩天（「推廣期」），並且須符

合下列一般條款及細則（「條款及細則」）。 

 

2. 本推廣活動適用於所有客戶，而該等客戶符合以下條件（「合資格客戶」）：  

(a) 於 2025 年 1 月 1 日年滿 18 歲或以上；及 

(b) 為非美國公民，及╱或美國居民，及╱或美國納稅人；及 

(c) 於推廣期內與滙豐保險財富策劃顧問（「顧問」）預約及成功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會面。 

 

3. 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完成以下條件的客戶，即可獲贈下列禮品（「禮品」）。 

合資格客戶 禮品 

成功於會面時與顧問完成財富分析的客戶 澳門幣 200 元購物現金券 

成功於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舉辦的展覽或路演活動 (「活動」) 

期間與顧問完成財富分析的客戶 
澳門幣 30 元禮餅券 

 

4. 禮品將於合資格客戶與顧問完成會面後即時送出。每位合資格客戶每6個月只可獲贈禮品一次。 

 

5. 如遺失或損毀禮品，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滙豐保險」或「本公司」）將不會補發予客戶。 

 

6. 禮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若禮品送罄後，本公司有權以由任何供應商提供的任何其他禮品取代而毋須另行通知。本推廣優惠下

的禮品（或其他取代之禮品）不可兌換現金並受供應商之使用條款及細則約束。本公司對於禮品（或取代之禮品）的供應商所提

供的產品及服務質素概不承擔任何責任。 

 

7. 如合資格客戶於推廣期內同時符合多於一項就財富分析服務推廣優惠的資格，合資格客戶只會獲提供價值最高的一項優惠， 並

以本公司的決定為準。 

 

8. 本公司保留於任何情況下更改條款及細則的權利。本公司亦可能運用酌情權取消及╱ 或終止優惠而毋須事前通知客戶。本公司不

會為相關改變、終止及╱或取消決定所引致之影響負上任何責任。 

 

9. 除有關合資格客戶、本公司以外，並無其他人士有權強制執行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或享有本條款及細則的任何條文下的利

益。 

 

10. 如有任何有關本推廣活動的爭議，本公司保留最終決定權。 

 

11. 如英文譯本與中文譯本在文義上出現分歧，概以英文為準。 

 

12. 以上條款及細則受澳門法律所管轄，並按照澳門特別行政區法律詮釋。 

 

 

 

由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刊發 


